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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京市自来水价格为什
么要调整与政策优化?

“十三五”以来，为全面提升
城市供水品质，完善供水安全保
障体系，我市供水企业加大供水
设施投资建设，城市供水成本发
生了较大变化。我市现行自来水
供水价格自2012年起实施至今，
已12年未做调整。为落实国家和
省规范城镇供水行业价格管理要
求，理顺供水价格，建立健全“准
许成本加合理收益”的价格机制，
促进节约用水和保护水资源，提
高供水安全和服务保障能力，促
进供水行业健康、高质量、可持续
发展，市发改委按照政府制定价
格相关规定，调整和优化了自来
水价格政策。

2. 此次自来水价格调整
与政策优化涉及哪些范围？

此次自来水价格调整与政策
优化涉及全市范围，包括主城六
区、江北新区、六合区、浦口区、江
宁区、溧水区、高淳区。南京市居
民生活用水、非居民用水、特种用
水到户价格同城同价。

3. 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
量政策如何优化？

以家庭人口 3 人为基数，第
一、第二、第三阶梯年用水量上限
为每户每年200（含）立方米以下、
200—270（含）立方米、270 立方
米以上。人口为4（含）人以上的
用户第一、第二阶梯年用水量上
限分别为按每人每年65立方米、
85立方米确定。

4. 自来水到户价格如何
调整？

居民生活用水第一阶梯（含居
民合表用户）、第二阶梯、第三阶
梯到户价格为 3.42 元/立方米、
4.32 元/立方米、7.02 元/立方米。

执行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的非居民
用 户 到 户 价 格 为 3.62 元/立 方
米。非居民用水到户价格为4.49
元/立方米。特种用水到户价格为
7.55元/立方米。

5. 困难家庭用水优惠政
策有没有变化？

为减轻困难群体生活负担，对
民政部门认定的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对象、特困人员、低保边缘家庭、
支出型困难家庭和总工会认定的
建档特困职工等家庭，每户每年免
收第一阶梯水量供水价格部分，不
免水资源费（2024年12月1日后改
为水资源税）、污水处理费。

例如：某困难家庭人口3人，
2023 年全年用水量 100立方米。
按照现行优惠政策计算，2023年
全年水费支出100×3.04-50=254
（元）。按照调整后的优惠政策计
算100×1.62=162（元），年水费支
出将减少254-162=92（元），平均
每月将减少92/12=7.67（元）。

6. 此次自来水价格调整
与政策优化对居民用户的影
响如何？

此次，主城六区居民用水第一
阶梯供水价格提高了 0.38 元/立
方米，到户价格为 3.42 元/立方
米。按照南京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2023年售水量测算，89.02%的家
庭年用水量在第一阶梯年用水量
200立方米以内，第一阶梯用户水
费支出平均每月最多增加 5.7
元。总体而言，对居民家庭用水
支出影响有限。

例如：某居民家庭人口3人，
2023 年全年用水量 180 立方米。
按照现行政策计算，2023年全年
水费支出180×3.04=547.2（元）。
按 照 调 整 后 的 水 价 政 策 计 算
180×3.42=615.6（元），年水费支
出将增加615.6-547.2=68.4（元），

平 均 每 月 将 增 加 68.4/12=5.7
（元）。

某居民家庭人口 3 人，2023
年全年用水量200立方米。按照
现行政策计算，2023年全年水费
支出 180×3.04 +（200- 180）×
3.75=622.2（元）。按照调整后的
水 价 政 策 计 算 200× 3.42=684
（元），年水费支出将增加 684-
622.2=61.8（元），平均每月将增加
61.8/12=5.15（元）。

7. 此次自来水价格调整
与政策优化从什么时间开始
实施？

2025 年 1 月 1 日 起 实 施 。
2025年 1月 1日起用水量按调整
后政策结算水费。

8. 我们日常所缴纳的水
费指的是什么费用？

我们日常所缴纳的水费指的
是供水企业对用户供应自来水所
收取的费用，它是自来水到户价
格（元/立方米）与用水量（立方
米）的乘积。

自来水到户价格由供水价格、
水资源费（2024年 12月 1日后改
为水资源税）、污水处理费三部分
构成。其中，供水价格是供水企
业通过一定的工程设施，将地表
水、地下水进行必要的净化、消毒
处理、输送，使水质水压符合国家
规定的标准后供给用户使用的水
价格；污水处理费是行政事业性
收费，是对用户使用水资源后进
行处理所需支付的费用，由南京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委托公共供水
企业在收取水费时一并代征；水
资源税（2024 年 12 月 1 日起实
施），是根据国家规定直接取用地
表水或者地下水的单位和个人所
缴纳的税赋。

自来水到户价格=供水价格+
水资源费（2024年 12月 1日后改

为水资源税）+污水处理费。

9. 水价根据使用性质分
成哪些类别？

根据使用性质分为居民生活
用水、非居民用水、特种用水三
类。

（一）居民生活用水主要指城
镇居民住宅家庭的日常生活用
水。

（二）非居民用水主要指工
业、经营服务用水和行政事业单
位用水、市政用水（环卫、绿化
等）、生态用水、消防用水等。

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水、符
合条件的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
务机构、儿童福利机构、养老机构
和残疾人托养机构等社会福利场
所生活用水、宗教场所生活用水、
住宅小区内共用设施设备维护管
理、保洁、绿化等物业服务过程中
的用水、社区组织工作用房和居
民公益性服务设施用水，以及利
用非居住存量土地和非居住存量
房屋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并取
得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认定书后
生活用水等，按照居民生活类用
水价格执行。

（三）特种用水主要包括以自
来水为原料的纯净水、矿泉水、饮
料、酿酒生产等用水以及洗车、洗
浴、游泳馆、水上娱乐、人工滑雪
场、高尔夫球场、建筑工地施工用
水等。

10.2024年 12月 1日起，
水资源费改为水资源税后会
不会另外增加用户负担？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水利
部《关于印发〈水资源税改革试点
实施办法〉的通知》（财税〔2024〕
28号）第三十条相关规定，水资源
费改为水资源税，原则上不另外
增加用户的用水负担。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蔡梦莹

2025年1月1日起

南京执行新的水价政策
10月25日，南京市发改委在政务网发布《市发改委关于自来水价

格调整与政策优化有关事项的通知》，新的水价政策将于2025年1月1
日起实施。

本轮自来水价格调整优化涉及全市范围（包括主城六区、江北新
区、六合区、浦口区、江宁区、溧水区、高淳区），按照“全市统筹，各供水
区域协同”方式同步实施，南京市居民生活用水、非居民用水、特种用水
到户价格同城同价。

新的水价政策主要有三个方面变化

南京市自来水价格政策问答

优化居民生活用水阶
梯水量

家庭人口为3人及以下用户，第
一阶梯年用水量为200（含）立方米
以内，第二阶梯年用水量为200—
270（含）立方米，第三阶梯年用水量
为270立方米以上；家庭人口为4人
及以上用户，第一、第二阶梯年用水
量上限分别为按每人每年65立方
米、85立方米确定。其中，家庭人口
为4人及以上用户分档水量，由用户
向供水企业提出申请，供水企业根
据用户提供的居民户口簿或居住证
等证明审核后确认。居民生活用水
阶梯水量以年为计量周期，起始时
间为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调整自来水供水价格
主城六区居民生活用水第一阶

梯（含居民合表用户）、第二阶梯、第
三阶梯供水价格为1.80元/立方米、
2.70元/立方米、5.40元/立方米；执

行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的非居民用户
供水价格为2.00元/立方米；非居民
用水供水价格为2.34元/立方米；特
种用水供水价格为5.40元/立方米。

上述各类用水供水价格调整
后，相应同步调整各类用水到户价
格。居民生活用水第一阶梯（含居
民合表用户）、第二阶梯、第三阶梯
到户价格为 3.42 元/立方米、4.32
元/立方米、7.02元/立方米，执行居
民生活用水价格的非居民用户到户
价格为3.62元/立方米，非居民用水
到户价格为4.49元/立方米，特种用
水到户价格为7.55元/立方米。

加大困难家庭优惠力度
为减轻困难群体生活负担，对

民政部门认定的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对象、特困人员、低保边缘家庭、
支出型困难家庭和总工会认定的
建档特困职工等家庭，每户每年免
收第一阶梯水量供水价格部分，不
免水资源费（2024 年 12 月 1日后
改为水资源税）、污水处理费。

近日，省法院、省检察院联合
出台《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
见（二）（试行）实施细则（试行）》
（以下简称《细则》），深入推进量刑
规范化和量刑建议工作，促进量刑
公开公平公正。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研究制定了《关于常见犯罪的量
刑指导意见（二）（试行）》，进一步
扩大量刑规范化罪名范围，明确七
种常见犯罪的量刑。为贯彻落实
该指导意见，省法院、省检察院今
年2月份启动《细则》起草工作，调
取全省法院近三年相关案件裁判
文书进行数据分析，召开三级法检
机关座谈会讨论研究，经征求全省
法检系统意见，形成我省《细则》。
最高人民法院对我省《细则》充分
肯定，下发全国各高级人民法院参
考借鉴。

《细则》根据刑法、刑事司法解
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
意见（二）（试行）》等相关规定制
定，细化了非法经营、猥亵儿童、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帮助信息网络犯
罪活动、开设赌场、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组织卖淫等七种常见犯罪的
量刑标准，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动量刑规
范化工作和量刑建议工作高质量
发展。

省法院、省检察院要求全省各
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统一标准
尺度、精心组织试行，确保罪责刑
相适应，努力实现案件办理政治效
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据江苏高院

现代快报讯（记者 徐苏宁）10
月25日，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为
不断加强和改进婚恋家庭辅导教
育工作，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
姻、建设美满家庭的能力，江苏省
民政厅、省法院、省文明办、省教育
厅、省广播电视局、团省委、省妇联
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江苏省婚
恋教育指导大纲》（以下简称《大
纲》）。

《大纲》把以人为本作为婚恋
教育的前提和基础，尊重公众在婚
恋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和情感需求，
旨在通过全面、系统、科学的婚恋
教育，回应时代关切，发挥婚恋教
育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
递正面婚恋观念，弘扬家庭美德，
培养具备健康婚恋观、良好情感素
质与家庭责任感的现代公民中的
重要作用。

《大纲》分为适用范围、核心理
念、指导内容及要求、保障措施等
四个部分。内容基于婚姻学、心理
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
成果，以建立积极恋爱观、健康婚
姻观、科学生育观、和谐家庭观为
核心理念，从恋爱交友到结婚生
育，再到婚姻维护与家庭成长，涵
盖了婚恋教育的主要方面，重点突
出了观念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
养、素质提升以及社会服务资源利
用等要点指导，形成了较为完整的
教育体系，对于加强和改进婚恋辅
导教育工作、提高婚恋教育的科学
性和针对性具有重要意义。

为推动江苏婚恋教育指导工
作高质量发展，《大纲》提出，各地
各部门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政府
主导、部门负责、社会协调的婚恋
教育指导工作格局，推动各类婚姻
家庭辅导机构、社会组织、高校以
及科研机构加强婚恋教育理论研
究，组织研发婚恋教育指导手册、
视频课件等服务产品。

江苏省婚恋教育
指导大纲出台

新规出台细化
常见犯罪量刑标准

家庭人口
（人）

第一阶梯上
限（m3）

第二阶梯上
限（m3）

3

200

270

4

260

340

5

325

425

6

390

510

7

455

595

8

520

680

9

585

765

10

650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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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水类别

居民
生活
用水

非居民用水

特种用水

第一阶梯

第二阶梯

第三阶梯

居民合表用户

执行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的非居
民用户

供水
价格

1.80

2.70

5.40

1.80

2.00

2.34

5.40

水资源费
（2024年12月1日后改为水资源税）

0.20

0.20

0.20

0.20

0.20

0.20

0.20

污水
处理费

1.42

1.42

1.42

1.42

1.42

1.95

1.95

到户
价格

3.42

4.32

7.02

3.42

3.62

4.49

7.55

南京水务集团有限公司自来水到户价格表

单位：元/立方米

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量


